
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人初次约谈笔录

一、基本信息

执行案号 执行依据案号

谈话时间 谈话地点 繁昌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

被谈话人 身份

代理权限

（被谈话人为代理人时填写）

电话（手机）

及送达地址

二、交代谈话人身份和谈话目的

执：我是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现与你进行执行立案后的核对立案信息和初

次接待谈话。请你积极配合法院工作，如实陈述相关情况。

申：

三、确认送达地址及方式

执：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人民法院法律文书，保证执行程序顺利进行，当事人应当如实

提供真实、准确的送达地址。如果提供的地址不准确，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诉

讼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当事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申：

执：你是否同意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短信或微信等方式电子送达法律文书?

申：

执：请填写被执行人的送达地址，确认相关受送达人、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

申：

四、核对执行立案信息

执：请你核对本院执行立案信息表中关于执行依据、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标的金额等信息

是否完整、准确。如有不完整或不准确之处，请提出修正。（与申请执行人逐项核对立案信

息表）

申：



五、了解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情况

1.被执行人状况

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28 条第 1 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应

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你（单位）是否知道被执行人的

实际住址、工作地点或实际经营地?

申：

执：你（单位）是否知道被执行人的联系电话（手机）?

申：

执：本案在审判阶段是否对被执行人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申：

执：你（单位）有无其他关于被执行人状况的线索向法院提供?

申：

2.被执行人财产状况

执：本案被执行人有无财产向你（单位）设立抵押或质押?如有，请提交抵押或质押清单

及相关详细情况。

申：

执：本案有无采取过诉前保全、诉讼保全或执行前保全措施?如有，请提交财产保全清单

及相关详细情况。

申：

执：你（单位）有无其他关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如不动产、动产、存款、收入、到期债权、

投资等）的线索向法院提供?

申：

3.告知权利

执：在执行终结前，你（单位）若发现被执行人下落或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可拨

打执行值班电话与值班人员联系：0553-7870182。

申：

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二条

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下根据情况选择】（1）【适用于申请执行人本人】你（单

位）有权聘请律师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2）【适用于律师作为委

托代理人】你可以直接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申：

执：本案立案后，本院将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等

法律文书。如被执行人未能履行其法定义务，你（单位）可以向本院申请将其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及限制高消费名单，本院经审查后将依法作出决定，你是否申请?

申：

4.确认收款账户

执：现在向你告知提交收款账户的相关注意事项：1.申请执行人申请立案时应当向法院提

供接收执行案款的汇款账号和联系方式；2.如因账号挂失等客观原因需要更换接收案款账

号，应及时与法院联系，并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本人银行卡复印件（注明户名、开

户账号、卡号）到法院办理变更登记账号手续或直接来本院领款；3.因收款账号变更未及

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本院将案款汇入账户确认书确认的账户的，视为案款已经发放。

申：

执：请填写以下收款账号信息（委托代理人填写的，应要求其提供特别授权委托书、身份

证件复印件）

姓名（名称）

开户银行全称

银行账号

申请执行人确认

本人已经了解了填写收款账户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愿意承担法

院向上述确认的账户汇款引发的法律后果。

申请执行人/代理人签字（盖章）：

六、其他

1.告知执行风险

执：你（单位）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程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只是为你（单位）提供执行

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最终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被执行人有无履行能力。强制



执行作为一种公力救济手段，只能为实现权利提供一种可能性。如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

力，你（单位）将承担胜诉权益不能实现的风险。

申：

2.征询关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意见

执：如果你（单位）不能提供有效的关于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的证据或线索，本院已穷

尽财产调查措施并根据法律规定采取了其他执行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有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后的五年内，本院将每六个月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符合恢复

执行条件的，本院将及时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及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

如出现上述情况，你（单位）是否同意本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

3.执行值班制度

执：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会有专门的执行法官承办，如果需要了解案件办理情况或提供财

产线索，可联系相对应的执行法官。因执行的特殊性，执行工作以外勤出差为主，存在无法

接听到当事人电话及找不到执行法官的情况。为解决此类问题，方便当事人与执行法宫面对

面沟通，繁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严格执行值班制度，每位执行法官都会有专门的按待日。当

事人可拨打执行局值班电话 0553-7870182 询问执行法官值班日期，也可登录繁昌区人民法

院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执行栏目”（www.fcfy.gov.cn）或关注繁昌区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繁昌法院”自助查询相关执行法官值班表。

申：

执：你（单位）还有无其他情况需要补充说明的?

申：

执：今天的谈话就到此结束。请阅笔录，如无误，请签字确认。

年 月 日


